
“有了小区公共收益，如何不让它成为一笔‘糊涂账’是最
为关键的。”孙莉律师说，公共收益应单独立账，专款专存，方
便监督。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业主对此很少过问，一些物业也
乐得“耳根清净”，不主动公示。

龚先生是海口市龙华区某花园小区二期的业主，2008年
入住。小区的电梯中全是广告，那这笔广告收入去哪儿了？
带着疑问，龚先生向小区物业提议公开小区广告费的收支情
况，物业予以拒绝。于是，龚先生将物业诉至龙华区法院，要
求物业管理公司如实公布小区二、三期公共部分收益以及使
用情况。法院审理认为，业主作为建筑物的共有权利人，对于
涉及建筑物共有权利的有关情况和资料有权行使法律赋予的
知情权。业主请求公布、查阅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
和收益情况，法院应予支持。故依法判决，限该小区物业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向龚先生公布二、三期共有部分的使
用和收益情况。

物业不服，向海口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以龚先生系小区二期业主，
而小区二期和三期的开发商是不同的公司，属于两个项目，物业没有义务
向龚先生公布小区三期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为由，请求改判。海
口中院认为，小区是一个统一规划的相对独立的建筑区划，一、二、三期均
属组成部分。该小区一、二、三期也均由该物业管理。因此，龚先生作为
业主，对小区的共有部分的管理享有知情权。海口中院依法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孙莉律师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业主请求公布、查阅下列应
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二）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以
及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三）物业服务合同、共有
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四）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
的处分情况；（五）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物业对公共收益
应单独列账，定期公布收入和支出情况。业主对此享有监督权，可向物业
提出查看账目明细。如果物业不公示，业主可向业委会及物业提出诉求，
也可直接向房管部门反映。

钱咋管：物业需要晒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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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小区公共收益的纠纷，大多集中在它的使用方面。”孙莉律师
说，《物业管理条例》第55条规定：“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
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而实际上，小区公共收益
被物业单方面“截留”的情况非常普遍。

2008年，重庆市南岸区金紫街一小区的业委会跟物业签订合同，约
定小区占道停车收入属全体业主所有，用于小区共用部位大修费用、车
辆管理的直接费用和业委会办公经费。结果，2011年，物业撤场走人时，
带走了属于业委会（业主）的50万元公共收益。于是，业委会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物业返还公共收益。物业认可欠业委会公共收益50万元，但
称小区业主的水费一直由他们代缴，撤场后3个月产生的35万元水费还
记在物业名下，要求水费在公共收益里抵销。法院审理查明，公共收益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物业就应将其代管的专项维修
资金、公共收益予以退还。对于物业提出的债务抵消请求，根据《合同
法》，双方债权债务主体不同，不符合法定抵消规定。判处物业在10日之

内返还业委会小区公共收益50万元，建议另案处理水费问题。
孙莉律师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属于前款所称擅自进行经
营性活动的情形，权利人请求行为人将扣除合理成本之后的收益用于补
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业主共同决定的其他用途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小区如果是委托物业管理，物业可以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而扣除成本
与管理费用后的收益还是应归全体业主共有。物业不能擅自做主，用于
补贴物业管理的费用。

孙莉律师提醒，在公共收益受损时，业主应注意维权。首先要尽快
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通过业委会对公共区域的经营行为进
行监督，同时决定这部分收益的具体用途。如果物业没按规定公示相关
支出或者业主对公示账目有疑问，经全体业主同意，可请相关审计部门
审核收支账目。业主还可通过多种途径对小区公共收益主张权利，如向
辖区街道办和居委会投诉、向行业主管部门反映、向法院提起诉讼等。

本期“微课”主讲人：孙莉律师

小区给业主发钱，这笔钱你也可以有
律师跟你讲讲小区公共收益的来源与使用

小区给业主发钱？
上周，杭州一小区发99
万元巨款给业主的消息
在网上激起了千层浪。

杭州这一小区的业
委会想把99万元经营
性收益，以现金形式发
放给全体业主。这些钱
是该小区截至今年8月
底前的收入，平摊下来，
每户业主能拿到 14.5
元/平方米。虽然这么
好的福利，因发钱决议
未召开全体业主大会讨
论，且本届业委会已于
8月28日到期，最后被
紧急叫停，但不少网友
还是从这则新闻里嗅到
了与己有关的钱味。

原来，小区会有笔
公共收益；原来，这笔收
益可能业主人人有份。

本周二晚上7：30，
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的
孙莉律师，就从这则令
网友有所启发的新闻说
开去，为本报微信公众
号（zjfzbs）主办的“法治
微沙龙”的听友，讲解了
小区公共收益从何来、
怎么管、如何用。本期
《看法》栏目将此次“微
课”的精彩内容整理刊
出，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
多的法律知识，可以关
注本报微信公众号，我
们会定期推送大家关心
的话题。如果您有想听
的课程，也可在关注本
报公众号后发微信给我
们，我们将从中选择话
题，邀请律师上课。

本期策划：沈洁琼
本期执行：汪盼宏 陈毅香

电梯里的广告、公共区域停车位出租、店铺出租、场地和游泳池出
租……孙莉律师列举了常见的小区公共收益来源，“简单地说，小区公
共收益就是小区业委会或物业利用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
房等小区公共部分进行经营而获得的收益”。

《物权法》第70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
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
利。”孙莉律师说，只要开发商没有在售房合同中保留楼外立面、楼顶、停
车场等物业的特别权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与建筑物相关的

所有公共空间、设备设施的所有权应归小区全体
业主共有，由此产生的任何收益也应归全体业主
共有。

“此前，南京有一小区曾发钱给业主。”孙莉律
师说，2014年1月，南京河西一小区给业主发了“年
终奖”，每户能领到1000元。这笔“年终奖”来自于
小区的公共收益，包括电梯轿厢的广告和单元门厅
的液晶显示屏广告等广告费收益分成、车位费盈余
分成、利息收入等，其中广告费收益是绝对大头，总
共收入了101.9万多元。

孙莉律师提醒，要出租公共部分获得收益，需
走一定程序。《物业管理条例》第55条规定：“利用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
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后，按
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2014年，沈阳市大东区鹏利花园的业主委员会
以不当得利为由，将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沈阳凯莱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告上法庭。业委会称，物业在小
区楼道、大堂、电梯等公共区域刊登了大量广告，广
告主先后支付给物业26万余元。他们认为，物业在
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利用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经营广告，收取广告费并私自占有使用，

违反《物业管理条例》。物业则称，这笔钱款已用来补充物业费收入严重
不足部分。经过审理，法院认为，物业所得收益应归属全体业主共有，未
经全体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同意，物业无权使用该收益，依法判决26万
余元广告费归全体业主共有。

孙莉律师说，未经业主同意或者授权，物业是无权决定对外开放或
承包给他人经营的。广告的内容、广告收益的归属等，也都应通过业主
大会或业主委员会讨论决定。如果物业擅自出租公共部分，就侵犯了业
主权益，业主可通过诉讼等方式要求物业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核心提示】 钱咋来：出租需要走程序

钱咋用：物业不能擅做主


